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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租房已成为很多

人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最近有报道称，在一些外地城

市，许多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高

龄独居老人，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那么，呼和浩特是否

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近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本报记者 杨永刚

高龄独居老人租房遇难题

今年 60 岁的周先生无儿无女，
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说话也不太清
晰，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前不
久，他所租住的房子到期，房东便与
他解除了合同。之后，帮扶他的志
愿者为其找到另一处房子。然而在
与房东电话沟通时，房东听到周先
生口齿不清，怀疑他身体有病，因担
心出租后出现意外，便不愿将房子

租给他。周先生百般解释也无济于
事，最后还是帮扶他的志愿者给房
东打了电话，表示愿意做担保，房东
这才同意出租。

小丽志愿者公益服务团的志愿
者郇小丽在公益活动中也听闻过类
似情况，若老年人独自租房，房东往
往不太愿意，生怕出现意外难以处
理。“尤其是患病且无人照料的老人，

一旦磕磕碰碰，房东害怕承担责任。
要是老人在出租房内突发疾病离世，
房子后续出租、出售都会成问题，所
以不愿租给他们。”郇小丽说。

清泉街社区工作人员也告诉记
者，子女代老人租房时，房东虽不会
直接拒绝，但看到高龄且独居、行动
不便的老人，就会有所顾虑，也担心
老人后期不能按时支付租金。

房东害怕承担责任不愿出租房屋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
发现大多数房东对租房给老年人并
无特殊限制，仅有少数房东称不愿
将房子租给患有重病或行动不便的
老人，因其可能需更多照料，而自己
担心无力提供充分帮助。记者又以
租客的身份走访了几家房屋租赁中
介，表明是为高龄独居老人求租时，

工作人员仅询问了房屋大小、房租、
楼层等要求，未涉及年龄与身体状
况等信息。

采访中，一位房东表示：“并非
不愿租给老年人，只是部分老年人
身体欠佳，若在屋内发生意外，自己
难以交代。”另一位房东则说：“老年
人租房有其好处，他们通常较为安

静，不会给邻居添太多麻烦，只是顾
虑其能否按时足额交付房租。”

记者随机采访了 50位租房的
老年人，75％的老年人表示租房过
程未遇诸多困难，25％的老年人表
示租房时曾遇到过难题，绝大多数
房东还是希望自己身边能有监护人
同住。

希望为老年人创造友好包容的社会环境
北京策略（呼和浩特）律师事务

所潘奕含律师认为，《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明确规定：“老年人有参与社
会发展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虐
待或者遗弃老年人。”房屋租赁属于
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是
基于双方自由意志产生的，租客可
以选择合适的房屋，房东也有权选
择租客。法律不能强迫必须租房给
老年人，因而出现年龄、身体限制并
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

潘律师说，市场的问题主要还
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但在房
屋租赁实践中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司
法判例了。济南历城法院审理的一
起案件中，房东因为租客是九旬老
人就想解除合同，结果被判违约。
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年人该怎么做？

潘律师说，如果已经发生房屋租赁
行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老
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
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
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不得推
诿、拖延。这需要老年人主动维权，
需要有关方面主动作为。

房东的担心也可以理解，他们
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潘律师表
示，首先，针对支付能力的问题，现
有的法律制度当中有担保制度，可
以在租赁合同要求当中加入担保
人，比如考虑设立租赁担保公司，这
种机构可以在老年人租房时提供担
保服务。一旦出现租金支付违约，
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担保公司进行
赔偿。这样一来，房东就不必担心

因老年人的支付能力问题而导致的
经济损失，从而增加对老年人出租
房屋的意愿。其次，老人在出租房
内发生意外乃至伤亡，需要司法判
决坚决不“和稀泥”。否则，看似在
一起司法判决当中照顾了所谓“弱
势群体”，实则是不合理地加重了房
东的负担，结果会导致租赁的大门
对更多的老年人关闭。

总体来说，大多数房东对于租
房给老年人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只
有少数房东对于患有重病或者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存在一定的顾虑。这
一现象也反映出了社会对于老年人
的关爱和尊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共同努力，为
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包容的
社会环境。


